
 1

第二次『校長室下午茶』參加人員發言記要 
 

時間:95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 6 時 45 分 

地點:校本部行政大樓 1樓接待室 

參加人員：(詳如簽到表) 

主席：陳副校長瓊花                                          記錄：李妃芳 

一、發言記要 

(一) 整體校園規劃： 

1. 圖書館：  

   (1) 第二圖書館：此館預定建在林口校區，但林口校區距離校本部實在太

遠，易造成借書不便，影響教學品質、研究進度，建請三

思。可以考慮調整本部的空間，設置第二圖書館。 

   圖書館回覆： 

規畫中林口校區之「藏書樓中心」，並非單獨為本校所建，乃由國立臺灣大

學、政治大學、國家圖書館、國會圖書館與本校共計五個單位所提出之專案

計畫，預計置放 600 萬冊圖書，目前研擬計畫後，將向教育部專案申請。且

本校在林口校區已有圖書分館，目前並無建置第二圖書館之計畫。再者，茲

因圖書館所需用地頗大，目前本部已無任何空間可供規畫，故未來將朝以每

冊圖書利用率做為圖書置放地之參考，雖分散典藏，但總館將提供調閱及代

借代印代還之「三代」服務。 

 

(2) 校際合作：建請推動師大周邊學校的館際合作(例:用師大的學生証、服務

證直接可到台大借書，而不必換證)。 

    圖書館回覆： 

可視師生需求，增加師大周邊的合作館：目前跟本館有館際互借合作館共

計三十所，其中在師大周邊合作館合計有十八所—台大、政大、淡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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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輔大、台北教大、台科大、世新、東吳等。今後可視師生需求，再行

增加合作館。目前本校無法提供無需換證即可至他館借書之服務，其理由

如下： 

臺大等校並不提供其它學校直接借書之館際合作服務。如要求師大證可直

接到他館借書，前提為師大亦需提供對等之服務。然目前師大館際互借合

作館共計三十所，若三十所讀者均可直接前來，已超過本館所能負荷，同

時亦可能影響本校師生借閱權益。因此目前國內各圖書館大多交換一定數

量之證件，以維持服務品質。各校所使用之自動化系統並不相同，本校並

無與三十所合作館流通系統相通，技術上需一一克服；目前本館除有一定

數量館際互借證可供借閱外，並有館際合作的代借服務，歡迎讀者踴躍利

用。 

(3) 增建新館：為利師大學術發展，建請在校本部增建圖書館。 

(4) 開放時間：建請 24 小時開放，以方便學生進修。 

    圖書館回覆： 

有關閱覽室開放 24 小時服務，總館為便於本校同學準備考試，曾自 89 年

11 月 起，於期中、期末考期間，普通閱覽室全天候開放。為顧及學生安全，

並請警衛分別於凌晨兩點與五點至本館護送同學返回宿舍。 

總館雖然推出此項貼心服務，但實施兩年半，發現成效不彰，尤其凌晨到

早上時    間，往往僅有極少數的學生利用，最後本館在衡量成本效益，

及不太鼓勵學生熬夜讀書，以免身體長期無法負荷影響健康的情形下，故

於 92年 1月 10 日起調整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日上午八時至夜間十二點止。

以上說明，謝謝! 

  2. 電影院的設置: 古蹟的善用和維護一樣重要，建請在禮堂定期電影以落實校       

園文化生根，藝術園區的發展。 

      總務處回覆：電影放映建議宜由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論後評估辦理。 

  3. 各校區的佈局：建請三個校區的作整體的考量和規劃。 

     **副校長裁示：請地理系吳鄭重教授列席校園整體規劃委員會議。 

     總務處回覆：已邀請吳鄭重教授列席參加樂智樓及綜合大樓使用構想討論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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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上課空間： 

  (1) 公領所原來上課的普字樓(二進大樓)二樓學校將收回，以致上課的空間被  

壓縮，建請改善。 

     總務處回覆：普通大樓公領系教室收回後，總務處將另覓其他適當替代空間。 

  (2) 設計所位於樂字樓的教室總務處將收回，建請另覓其他的空間。 

     總務處回覆：關於設計所位於樂智樓教室，目前已由總務處協調另覓其他適

當空間。 

  (二) 學校設備： 

1. 教學環境：一般上課教室宜全面設置單槍投影機，目前誠字樓二樓有誠 207 有

投影機， 上下課必須自行推單槍、接單槍，耗時又耗力，建請改善。 

   教務處回覆： 

本校普通教室已在 95 年暑期，建置完成誠大樓 3、4 樓 11 間 e 化教室；此外，

電算中心亦將分別於本（95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期建置完成 40 間；95 學年

度第 2學期內完成 35 間，96 學年度第 1 學期將全面完成本、分部普通教室 e

化，屆時全校師生將可享有完善的 e化設施，適當滿足教與學的需求。 

  2. 校車老舊：往返公館校區的校車老舊，又常超載，十分危險，建請儘速改進。 

     總務處回覆：事務組將評估租賃公車往返於校本部與公館校區之可行性。         

  3. 桌椅老舊：體積大、笨重，且容積小，建請更新。 

   總務處回覆： 

(1) 目前本校普通教室之課桌椅數量尚有剩餘，且材質堅固，損壞率低，如

全數汰換須新購約 4 千張桌椅，恐有浪費之虞。建議以逐間更換方式辦

理。(負責單位:事務組) ;  

(2) 建請事務組進行整體性之全校課桌椅評估與考量，並上網參考中信局集

中採購項目與標價後，提具採購申請相關文件，俾採購組配合辦理後續

採購事宜。(負責單位: 採購組) 

 (三) 學術: 

   1. 學術單位發展：學校宜透過公開、公平的方式，積極規劃學術單位組織再造，

並讓全校師生都有機會參與。 

    教務處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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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校學術單位發展，目前係由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進行規劃

或審議。未來亦將經由校長召開之「校是會議」，廣納全校師生建言並凝聚

共識後，重構本校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將能符應現況與未來發展趨勢。 

   2. 進修推廣部： 

 (1) 鐘點：為減輕教師負擔，並提升教學品質，建請教師在進修推廣部授課鐘點，

能計入教師授課鐘點。 

     教務處回覆： 

目前本校教師授課負擔多已沉重，加計碩士在職專班授課時數後，除將增加

教師人事成本外，未必能減輕教師授課負擔。教務處除已著手勸導各系所進

行課程重整外，未來或將減少碩士在職專班開班數，將招生名額移撥至日間

學制，使新增 或既有系所得有發展空間；此外並另擬配套措施，鼓勵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與日間學制學生併班上課，以減輕教師授課負擔。 

 

(2) 利潤回饋系所：請審慎考慮未來各系所協助進修推廣部開課之盈餘全數納       

入規校務基金之構想，建請能回饋系所，以利系所發展，

教師開課意願也會較高，更可避免本校教師授課意願不

高，必須外聘教師，影響師大形象。 

教務處回覆： 

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仍維持目前分配予各系所的各類款項。致盈餘納入

校務務基金部份，係指其他原歸入進修推廣部所得之部分，與系所分配款

無涉。 

   3. 出版中心：建請學校有屬於學校自己的出版中心，以提供教師研究成果的出

版。 

      學發處回覆： 

本校曾於 88-89 年間就出版中心之設置與綜合大樓一樓之使用併案規劃，惟

時因場地租借及招標限制等因素，該案暫緩辦理。又於黃光彩校長任內曾就

出版中心之成立，協調校內權責單位(如圖書館或數位媒體中心)辦理並商請

校外相關單位規劃本案，其又以人事因素，致使本案未有具體結果。是以，

建議重新協調校內權責單位並研議評估本案之可行性。 

 (四) 課程：  

    1. 學分互抵：不同系所的學分不能互補，有失公平(例：生科系的普化不能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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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的普化)，建請改進。 

       教務處回覆： 

修習之學分可否抵免，係由各系所基於課程內涵所為之專業評斷，應有其

客觀之基準，建請向系方洽詢。 

    2. 雙主修：美術系今年在招生前突然宣佈不收雙主修的學生，這對原本因為 

     想要修美術系雙主修的學生不公平。 

       **副校長回應：將在美術系務會議時提出討論。 

    3. 校外修課的限制：師大生到台科大上課的規定是課程名稱一樣的科目不允       

許到校外上課。但是因為有些名稱一樣內容不一樣的科

目，例：電腦繪圖的課，兩校使用的軟體不一樣，若選

擇台科大的課將不被學校認可。建請改進。 

教務處回覆： 

目前本校學生校際選課範圍係以本校各系所該學期未開設之課程為限（本

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第二條），因此教務處僅能就科目名稱及本學期有無開

課等項，進行查核；至於外校課程授課內容、教材與本校課程的差異，各

系當可就其學術專業立場，得予認可或不予同意。若大致符合，應可向系

方詳細說明，期求採認。 

(五) 宿舍： 

 1.收費：林口 校區學生宿舍收費是每人每晚 50 元，但是校本部的學生申請是

 每晚 100 元，有失公平。 

僑先部回覆： 

校本部公領系於本年七月初旬至林口校區辦理 *台北市年國中童軍高手總

體驗營*，參加學生約150人。 

林口校區法案分發大學僑生,於分發後尚未至各大學報到時，申請於暑假期

間留校住宿，每人每天50元。至於本年暑假至林口校區參加童軍高手體驗

營之國中學生，因非本校學生，每天酌收100元(包含熱水以及一般水電費) 

應屬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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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校外生申請：建請學校能開放辦理大型營隊活動時，開放校外學生申請住宿。 

      學務處回應： 

本校宿舍除暑假期間本校學生社團（含系學會）舉辦之營隊，提供參加營隊

之學員住宿外，無法再開放校外生申請住宿。惟進修廣部學員宿舍若有空間，

可提供舉辦單位申請付費使用。 

(六) 活動：   

 1. 下午茶時間：以後可否老師與學生分開或是到分部去辦？ 

   秘書室會回應: 可考慮移至分部辦理。  

二、散會：下午 6 時 45 分 


